附件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承 诺 函
博爱三峡益众新能源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本机构已完全知悉并接受贵方发布的《博爱三峡益众新能源有限公司重整案评估机构公开招募公告》中的全部内容，承诺如下：
1、本机构所递交的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不存在虚假、误导或故意隐瞒的事项；
2、本机构与该案债权人、债务人、投资人等利益相关方不存在关联、利害关系或利益冲突，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；
3、本机构对所接触的未经公开的信息及商业秘密严格保密；
4、本机构完全配合人民法院及贵方做好评估工作，审慎评估了该项目的执业风险及本机构专业胜任能力，能够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资产评估工作，及时提交报告；
5、本机构完全配合贵方解答或回复对债权人、债务人、投资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对评估报告的咨询及异议。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一经查证属实，本机构愿意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及责任追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机构落款及公章）

